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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院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 24日与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叶债权转让协议书曳袁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和有关法律规定袁现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汇农农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尧鄂尔多斯市君鼎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冶渊债务人冤等 29笔债权资产已依法转让给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遥债权金额 808916788.75元袁详见附表遥上述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已转让给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袁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尧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
述债权转让事实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请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汇农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尧鄂尔多斯市君鼎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冶等 29笔债权的债务人及相应的担保人立即向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渊若债务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袁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冤遥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庆源绿色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3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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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贾占强

刘改香

康丽琴

徐子涵

李海军

徐永中

刘学平

王建国

满红兵

高瑛

王勇

王明魁

邬成义

赵永军

张雍

邬万平

李占山

杨永

袁占和

张立芳

张二女

郑存厚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汇农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君鼎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华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奥通电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奥通电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硕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万立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人名称

徐小武尧李永斌尧吕玉平尧王冬尧鄂尔多斯市盛威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王志刚尧刘宽尧刘新宽尧李强尧刘海明尧赵玉龙尧张永平尧张党生尧刘海亮尧刘海平
谢海荣尧王维锁尧薛增光尧贺占海尧郭玉萍尧李海军尧徐军
康丽琴尧王维锁尧贺占海尧李海军尧徐军
布仁吉雅尧温春尧杨振岗尧刘云尧张平元尧李斌尧鄂尔多斯市东威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尧孟瑞峰尧刘洋
谢海荣尧王维锁尧贺占海尧李海军尧徐军
申明星尧张玉泉尧赵建军尧张春尧马宇尧高升荣尧倪建平尧王虎生尧王永珍
崔德奎尧乔学军尧鄂尔多斯市亿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侯政华尧余海亮尧满翃良尧张喜发尧刘斌尧韩勇军尧邓铭尧王平尧白丽霞
康继梅尧宋长林尧李亚春尧辛耀春尧康继荣尧何卫军尧高伊军尧杨玲翠尧周丽尧高媚
张雍尧王毅尧李维平尧王海龙尧郭建华尧郭生荣尧张平元尧樊志刚尧郭建军
乌海市众益泰钢构有限责任公司

邬承志尧李强尧刘军尧樊志刚尧李海斌尧何文斌尧杨学军尧杨雪宾尧张光尧邬成万尧鄂尔多斯市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李强尧王强尧王大炜尧呼海尧莫日根尧袁耀峰尧王建新尧卢东升
王海龙尧张玉龙尧高飞尧兰虎成尧王凯勃尧王文亮尧郭治飞尧郝伟
鄂尔多斯市晟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尧鄂尔多斯市裕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王建岗尧王俊尧白玉好尧白建国尧王治有尧吕雄
陈刚尧折宝林尧陈永清尧李挺尧李睿元尧王万良尧高海峰尧刘瑞
贾瑞尧张飞尧单军尧袁三小尧鄂尔多斯市世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尧鄂尔多斯市威力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屈海军尧吕利军尧刘拥军尧郝忠尧陈小莲尧张永安尧张印龙尧张印梁尧张玉峰尧张海峰尧丁宁
陈二俊尧白彩霞尧温智尧刘海祥
抵押人为郑存厚

徐浩鑫尧王永革尧张生智尧郝英杰尧高迎春尧杨 正尧柴 敦尧鄂尔多斯市大兴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金工制造有限公司尧樊志刚尧贺志华尧苏忠祥尧红星尧杨继尧徐广利尧杨军尧鲁金铠尧郝海林尧李永胜尧董利军尧徐小鹏尧
党敬华尧刘军尧张继君尧刘梅尧贾挨兵尧左永林尧邬成义
马东伍尧刘平尧刘军尧乔占斌尧武明亮尧贺忠华尧周岳尧贺志华尧任建东尧杜计尧董二利尧董利军尧高海尧王光军尧王伟尧王翠花尧秦建军
韩萍霞尧候利兵尧孟军尧侯利军尧折宝林尧李憨尧杜霖尧马强
王俊峰尧孟军尧侯利军尧候利兵尧李憨尧马强尧折宝林尧杜霖尧韩萍霞
张雍尧郭峻英尧张玉龙尧郭伟尧郭俊胜尧郭治飞尧兰虎成尧郝伟尧王文亮尧王凯勃尧高飞尧内蒙古泰亿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万立汽车销售市场有限公司

担保人

7405570.94
7512300
6753236
7521061

100175031
1764869

18935000
11786514.84
14309182.35

26761969
36028527
12126174
43668947

32450396.47
17044800
26830408
15189268
22783588
27575300

25590594.54
12596000
34024242

36649667.31
73133726.00

42720957.48
32615000.00
17215400.26
47394269.68
5035478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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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本息截止基准日

胡格吉勒图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修格勒格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

案号为渊2020冤内 2222 民初 2225 号袁本院已依法受
理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遥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高力板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吴宝山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宝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案号为渊2020冤内 2222 民初 2205 号袁本院已依法受
理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及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遥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高力板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秀荣院

本院受理原告刘绍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本案
已审理终结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20冤内 0502民
初 1474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书内容为院一尧原告刘绍
江与被告秀荣离婚曰二尧婚生子刘宇琦由原告刘绍
江抚养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通辽市科尔
沁区人民法院南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
不领袁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巴音满都呼院

冯毅与白音满都呼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渊2019冤
内 0104民初 119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袁
本院于 2020年 5月 14日依法立案执行袁 现向你公
告发出渊2020冤内 0104执 737号执行通知书尧报告财
产令尧限制消费令尧责令你限期履行判决书确定的
义务袁渊被告巴音满都呼于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偿

还原告冯毅借款本金 10000元袁 并支付借款逾期利
息渊以 10000元为基数袁按年利率 6%计算从 2018年
8月 4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冤遥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袁维护法律的尊严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条之规定袁限你在本公告发
出次日起 7日内履行渊2019冤内 0104民初 1193号民
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袁逾期或不履行的袁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遥 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及费用均
由你承担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张玉宝尧马海荷:

本院在执行陈宏杰与王培尧张玉宝尧马海荷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执行依据为渊2016冤内 0924 民初
460号民事判决书袁该法律文书已发生法律效力遥在
执行中袁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袁现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尧报告财产令尧交款通知书尧纳入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风险告知书尧拒不履行告知书遥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袁 逾期视为
送达袁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薛子英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俊伟诉吴俊录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渊2020冤内 0125民初 165号民事判决书遥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判决书袁 逾期
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袁上诉于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袁逾期不上诉袁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张海泉院

本院受理原告谭玉荣诉被告张海泉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
通知书尧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遥 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 30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包武昌:

本院已受理原告孔祥文与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

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 内 0521民初
2551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内 0521民初 2551-1号
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院一尧被告包武昌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返还原告孔祥文承包费 38850 元渊5550
元伊7年冤袁支付违约金 19980元渊66600元伊30%冤袁合
计 58830元曰二尧驳回原告孔祥文其他诉讼请求遥如果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 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费
减半收取 1482元袁由原告孔祥文承担 847元袁由被告
包武昌负担 635元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
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明江:

本院已受理原告科左中旗朱洪泰农资经销处

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内 0521民初 2520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院
一尧被告明江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科左中
旗朱洪泰农资经销处欠款 17250元曰二尧驳回原告科
左中旗朱洪泰农资经销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未按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案件受理
费减半收取 172元袁由原告科左中旗朱洪泰农资经
销处负担 56元袁由被告明江负担 116元遥 ]自公告之
日起 60日内来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拉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
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陈乌英尧华百岁院
本院已受理(2020)内 0521民初 3172号原告罗

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原告诉请院1尧要求二被
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 250000元及利息渊利息从借款
日期按 2%计算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止冤曰2尧 要求案
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遥 因你们下落不明袁依照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袁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
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 30日内遥本案于 2020年 9月
16日 8时 20分在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花吐古
拉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届时未到庭袁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3日
袁长发院

本院受理原告高庆田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 8时 2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科尔沁左
翼中旗人民法院宝龙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1日
包宝胜院

本院受理原告王乌日吉乐吐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
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15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 8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科
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宝龙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20年 7月 1日


